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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AE_8C_E5_c67_472234.htm 虽然我国只有有限责

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类型，公司股东都只对公司

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是股权继承涉及的问题仍较一般股权

转让复杂得多。我国股权继承制度应紧紧围绕一方面保护死

亡股东继承人的合法继承权；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公司具有

一定的人合特征，保护其他股东及公司健康发展的整体利益

的原则，充分尊重公司章程及股东的意思表示，在股东没有

约定及章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依照公司法、继承法等相关

规定来设计。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股权继承应

符合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记载公司组织规范及其行动准则的

书面文件。公司章程可以委托其中一个股东制作，但最后必

须经其他股东或发起人同意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公司章程

才能生效。而且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即在不损害股东利益、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妨害公司法

人的一致性原则下，先由董事会提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建议，

再将修改公司章程的建议通知其他股东，并召开股东（大）

会，然后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修改后

的公司章程才生效。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内部规章，被称为

公司内部的小宪法，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

约束力。因此，如果公司章程对股东死亡后其股权应如何继

承有规定的，在股东死亡后其股权继承应严格按照章程的规

定来办理。这已为公司法七十六条所认可。章程可以规定死

亡股东的继承人不须经任何程序或须经其他严格程序才能成



为公司股东；也可以规定股东死亡后其生前持有的股权由其

他尚健在的股东购买，然后由死亡股东的继承人继承股权的

财产利益，公司在健在股东之间继续存在或规定死亡股东的

；也可以规定公司在某一个特定股东或任何一个股东去世后

公司解散等内容。公司解散后，股权继承人有权参加清算委

员会并分配清算后的企业剩余财产。 （二）尊重被继承人的

意思表示 股东去世之前与其他股东对公司股权如何继承有约

定的。对这种约定，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只要没有明显的

违法现象存在，就应认可其法律效力，即使公司法给出了某

种解决方式，也应允许公司的股东通过事前的约定加以排除

。这样，就可以很好避免将来发生纠纷，影响公司的稳定经

营，也更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和各股东的利益。 （三）尊重

继承人与公司原股东的意思表示 股东之间事先没有约定，但

去世股东的继承人与其他股东就股权继承达成协议，对该协

议，由于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该按该协议履

行，但应以不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为限。 （四）参照公司

股权转让的规定继承股权 当股东之间事先没有约定，事后也

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于各继承人原来并不是公司股东，虽然

按公司法的规定他们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考虑到有限责

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各继承人要想取得股东资格成为公司

股东，应由他们向公司提出申请，由公司在合理期限内召开

股东大会或股东会，由尚健在的股东表决，股东过半数以上

同意他们入股的，他们才可以成为公司股东。否则，他们不

可以成为公司股东，不同意继承人取得股东资格的股东，应

优先购买继承人本应继承的股份，再由继承人继承财产利益

，如果不购买即视为其同意继承人成为股东。 这里应注意的



一个问题是公司股权不同于有形财产，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

成，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以及产品

赢利能力和人员素质等。只有经过评估机构专门评估后，公

司股权的价值才能体现或接近客观真实。同时，死亡股东的

遗产还包括一些财产性债务，这些债务包括尚未缴纳的股金

、追加出资、差额责任或遗留补缴责任等。对该股份所欠的

支付责任，所有继承者都必须承担无条件的连带清偿责任。 

由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和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身份的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对股权的继承可能会导致

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为一人

公司，一人公司已为我修订后的公司法所认可，本文不再赘

述；一种为人数超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50个股东的最高数额

，对此要具体分析。 第一、公司法对公司人数的限制，笔者

理解仅是对设立公司时的人数限制，不是公司存续时的人数

限制。对于公司股权因继承、析产或者赠与、被强制执行而

导致的人数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则不应受此限制。 

第二、如果没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仅因

股权继承转让而导致公司股东超过公司法规定股东人数的情

形，并不当然导致公司无效。因继承转让行为本身并不违法

，至于转让结果，只要在合理期限内通过股权转让或增资扩

股吸纳新股东，也就不再存在违反公司法有关规定的情形了

。对人数超过公司法规定的，可以考虑由原有股东收购新加

入股东的股权来减少股东人数或由数个新加入的股东仍然共

同共有一个股权来解决。上文已论述了公司股权可以数人共

同共有，在此不赘述。 第三、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特定身份的

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主要是针对公司发起人和公司高层管



理人员转让股权的限制，应当从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出发，来

理解此种限制的性质。 公司法意义上的股权转让是指股东通

过与他人合意，以契约的方式出让自己的股权，由受让人取

得股权和股东资格的行为。公司法对特定身份的股东转让股

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

的利益。而在共有股权的情况下，由于共有人某一方的死亡

并不以股东单方的意志为转移，此种情况下对股权的分割所

引起的股东姓名变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行为，且此

种情况下对股权的分割继承通常不会危及到公司利益或者公

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在共有股权一方去世

时，对共有股权的分割继承不受公司法关于特定身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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